马克思主义学院关于2015-2016学年第二学期研究生学位管理工作安排的通知
学院研究生导师，2013级、2014级研究生：
根据学校硕士研究生学位管理相关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对2015-2016学年第二学期学位工作做如下安排，请做好相关准备工作。
附件：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-2016学年第二学期研究生学位管理工作安排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马克思主义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3月2日

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-2016学年第二学期研究生学位管理工作安排

	工作时间
	工作内容
	基本程序
	具体要求

	3月7日
开始
	研究生中期检查
实践环节考核
	2014级研究生，填写《硕士研究生实践环节考核表》《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表》（表格究生院网页下载。完成签字等手续。
	具体材料一式三份，9月30日前交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。

	3月11日
	2014级研究生开题
	2014级研究生，填写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》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申请表》，并按要求报导师审核签字。
	具体材料一式三份，3月9日前交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。3月11日进行开题。

	
	2013级研究生预答辩
	2013级研究生，在导师指导下修改完成毕业论文。
	毕业论文四份，3月9日前交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。

3月11日进行预答辩。

	3月24日
	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
	2013级研究生预答辩后，根据预答辩导师组修改意见，在导师指导下修改论文，形成定稿。
	论文报送时间：3月24日以前。报送格式：Word格式电子版，文件名为学号-姓名-专业。重复率R≤20%为合格，具体规定详见研究生处〔2010〕30号文

	3月28日前
	2013级研究生申请学位资格预审核
	审核内容：1.完成培养计划学分及开题、中期考核环节；2.发表小论文或有关奖励（原件+复印件（封面、目录，正文第一页）；3.学费缴纳情况
	相关材料于3月28日前，统一报送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。


	工作时间
	工作内容
	基本程序
	具体要求

	3月28日
	确定并公布研究生参加毕业论文校级 “双盲审”人员名单
	1.学校盲审比例为10%，学院盲审比例30%；2.创新课题承担者、参评校级优秀论文申请学位者参加校级盲审
	确定为盲审者需按要求提供盲审论文。

	4月1日前
	参加毕业论文校级“双盲审”
	参加校级“双盲审”人员填写论文评阅申请书。全日制研究生提交2本隐去本人和导师信息的纸质论文
	4月1日前，参加人员按要求提供纸质论文，交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。


	4月26日
	反馈专家意见，公布 “双盲审”合格人员名单
	参加人员关注信息发布。
	

	5月6日前
	办理论文评阅及论文答辩手续
	非“盲审”人员办理学位论文评阅手续，进行论文评阅；办理答辩手续，进行学位论文答辩。
	答辩申请手续需在论文评阅书返回后、且至少在论文答辩前一周办理完毕。

	5月18日前
	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信息录入
	全部完成学位论文答辩；完成学位授予信息采集录入
	按要求参加毕业论文答辩；从研究生院网页“学位报盘系统”登录完成学位信息录入（注意申请硕士类别）

	5月24日前
	学生报送学位申请材料；申请优秀硕士学位论文
	1.学位申请材料（答辩申请表、硕士学位申请书、毕业生登记表、授予学位登记表）；2.论文电子档和纸质版（双面印刷，共3本，其中1本扉页上须经导师签署“已按答辩委员会意见修改”并由学院保存，其余2本由学院交研究生处）
	1.学位申请材料均为一式两份；2.论文排版须符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位论文撰写要求，电子档word和pdf版本各一个，文件名为“学号-姓名-专业”。

	5月26日前
	学院学位授予表决
	学院组织完成学院学位委员会学位授予表决工作。
	学院向学校报送“学院分委员会学位授予表决结果统计表”、学位申请材料和论文、推荐优秀硕士学位论文。

	6月7日前
	学校学位授予
	学校召开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
	

	6月10日前
	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；第五届创新课题资助项目结题验收
	涉及人员做好相关准备工作
	

	学院研究生工作联系人：杨建坡，电话：18695876006；孙石群，电话18638732126。学校研究生处相关科室电话：学位管理科：张运凤0371-69127681；培养科：张亮0371-69127479。


